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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摘要：佛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位于禅城区庆源坊 69号的清代建筑苏氏书

塾，昨日被发现已拆成平地。昨日下午，佛山本地网友向本报记者报料称：苏 氏

书塾被拆了！该网友昨日下午同时在佛山当地论坛上发表了题为《重点文物保护

单位也拆开发商胆大包天》的帖子，立即引来佛山网民热议，本报记者昨日下午

对 此进行了调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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圈中“遗址”即拆得仅剩地基的苏氏书塾。 

  热闻快读 

  佛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位于禅城区庆源坊 69号的清代建筑苏氏书塾，

昨日被发现已拆成平地。昨日下午，佛山本地网友向本报记者报料称：苏氏书塾

被拆 了！该网友昨日下午同时在佛山当地论坛上发表了题为《重点文物保护单

位也拆开发商胆大包天》的帖子，立即引来佛山网民热议，本报记者昨日下午对

此进行了调 查。 

  网帖“这不是破坏文物，是毁灭” 

  “苏氏书塾是佛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开发商竟然把它拆了，真是胆大包

天”。昨日 14时 28分，网友“佛山禅师”在论坛上发帖，立刻引来众多网友的

关 注，截至昨日 20时 28分，帖子的点击率已达 7535次，并有 119名网友跟帖，

哀叹声一片，有网友甚至悲观地表示：“估计祖庙唔出 50年都会遭此待 遇”、

“拆的是佛山的根”；有网友直指：“这不是破坏文物，这是毁灭文物，胆大包

天一词用得好”；同时，也有网友认为“发展才是硬道理，新城市新建设理应 大

力推进”。 

  现场：一摊稀泥中，只剩下地基 

  记者昨日实地走访了苏氏书塾旧地，发现已成平地，书塾的地上建筑部分早

已经不见踪影，留下的是一摊摊稀泥，在庆源坊 69号原址，可看到原有建筑的

地基尚在，周围是一片拆迁工地。附近街坊称：“大概是去年 9月开始就拆了。” 

  禅城区文广新局文物保护科： 

  不是“被拆除” 而是“主动拆卸” 

  拆卸苏氏书塾地上建筑，只留下地基，是一种保护文物的做法。 

  禅城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文物保护科一位姓任的科长表示，苏氏书塾不是

“被拆除”，而是“主动拆卸”，网友和市民认为苏氏书塾拆掉了，那是一种误

解。 

  任科长说，拆卸苏氏书塾地上建筑，只留下地基，是一种保护文物的做法。

在苏氏书塾所处普君南片区即将拆迁的时候，曾说保留不拆，但为何却全部拆除。

对 此，任科长说此前确实计划不拆除，只是拆除苏氏书塾内改建的部分，但是，

由于该书塾周围一直在拆迁，而且即将建设祖庙东华里改造项目的安置房，因此，

拆迁 工程和建设工程都在做，使书塾周围的环境受到影响，因此，有关部门决

定拆除保留地基。 

  任科长介绍，苏氏书塾大门上方的“苏氏书塾”四字石制牌匾，在目前整个

禅城区内都较为少见，虽然苏氏书塾内改建的部分很多，但苏氏书塾仍具有较高



的历 史价值，反映了清代佛山私人教育的繁盛。为此，在拆迁单位实施拆迁之

前，文物部门对建筑物的构件进行了收集，并存放在仓库中，“主要是砖瓦和石

头”。 

  据其介绍，拆卸完后，将在原有地基上重修，重修时有三个原则：1、原有

基础；2、采访苏氏后人，回忆原貌并恢复；3、参考禅城区内同时代书塾的外观。 

任科长说，目前重修方案的设计图纸已经出来了，文物部门将进行审核、监管，

保证让有资质的建筑公司和监理公司来操作，尽力保护、延续原貌。 

  但他也坦言，这种全部拆除到地基的做法，不是最好的办法，此前同类建筑

也没有以这样的形式来保护。对于是否对文物的破坏，任科长认为“会有一定

‘改 变’”。他说，苏氏书塾的修缮，原计划去年年底就动工，但因为天气、

周围拆迁施工等原因，迟迟没有动工，“尽快催促开发单位动工”。 

  对于“伪文物”一说，任科长表示，重建后的苏氏书塾，仍然是文物，“因

为重建过程中，将做到‘四保存’”，据他介绍，重建时，将保留原建筑形制、

原建 筑结构、原建筑材料、原工艺技术。他还反问道：“故宫的文物修复，如

果没有原来的木材，如果用其他材料代替，是不是就认为故宫不是文物了呢？” 

  任科长昨晚没有就禅城区局是否审批作正面回应，只表示，今天禅城区局将

会回应。 

  片区开发商说法： 

  禅城区文物部门已批准 

  根据此前的土地出让结果，普君南片区地块已由佛山市东建集团有限公司取

得。记者昨晚采访了东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、新闻发言人吕文。他说，根据现场

观 察，苏氏书塾旧址的老房子，除了一个石头牌匾之外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看

得出是文物，有石头补的墙，有红砖，屋子早已面目全非。 

  他表示，苏氏书塾地上建筑正式拆迁前，向禅城区文物部门申请并得到了批

准，拆迁时文物部门也专门派人现场看着，拆除的时候，没有使用大型机械，而

是工 人手工一块块砖瓦拆除的，拆下来的青砖旧瓦，都保存在普君片区的仓库

里。以后会按照历史、照片重新设计，他说，目前已有了初步方案，正在进一步

深化和改进 中。 

  市文广新局局长： 

已责成相关部门调查 

  记者昨晚还就此事采访了中共佛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佛山市文化广电新闻

出版局局长徐东涛。他表示，他本人已知晓此事，“我们局其他同事昨天下午已

通过 网络注意到此事”。徐东涛确认，苏氏书塾地上建筑被整体拆除，是佛山

市近年来首次出现文物保护单位具体建筑形态被整体拆除。 



  徐东涛明确表示，将佛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苏氏书塾地上建筑整体拆除的

做法，属违法行为，“拆除和迁移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必须经过文物部门按

照严格的程序，进行严格的审批，并办理有关手续后，才能进行”。 

  徐东涛说，目前佛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已经责成禅城区文化广电新闻出

版局立即调查、处理此事，他还表示，佛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目前已经要求

有关 责任单位承担起相应的责任。并在全市文物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中提起警示，

加大文物保护单位的监控和保护力度，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 

  徐东涛表示，截至目前，佛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没有做出过关于苏氏书

塾拆除的审批。 

声音 

  市民：不要去人为制造一堆“伪文物” 

  佛山市民梁先生：我觉得这样全部拆掉，完全谈不上保护，你都拆得只剩下

地基了，留下砖瓦又有什么用，能建得和以前一样吗，都是用些新材料装点些“伪

文 物”，旧城改造是必要的，但不能将文物保护单位也一并拆除，保护，有这

样保护的吗？希望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中，不要去破坏那些历史的印记，不要去

人为制造 一堆“伪文物”，那样只会让我们的城市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，失根。 

  律师：未报省级政府批准拆除都属违法 

  中山大学法学硕士、广州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李波认为，拆迁行为不能违

反文物保护法，文物保护的认定，属于政府行为，如果拆迁部门拆迁，必须经过

相关文物部门同意和批准。而且这种批准行为，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，否则，

一切拆除文物保护单位的行为，都是违法的。 

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：建设工程选址，应当尽可能

避开不可移动文物；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，对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可能实施原

址保 护。无法实施原址保护，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，应当报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；迁移或者拆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，批准前须征得国

务院文物行 政部门同意。 

  话说苏氏书塾 

  据佛山市政府网 2007年 9月 20日发布的佛山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列表

(共 58处)，苏氏书塾赫然在列，时代为清代，地点为禅城区庆源坊 69号。资 料

记载，苏氏私塾属清代祠堂建筑，清代在佛山，“千人之族，祠数十所，小姓单

家，人不满百者，亦有祠数所”(《广东新语》)。祠堂的名称，有称某氏宗祠、 

某某家庙，也有称某氏书塾、某某书舍、书屋的。“祠堂既成、书塾乃立”(《佛

山忠义乡志》)。 



  此前，佛山市文化局文物科科长邓光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，划入

普君南旧城改造片区范围内的文物保护单位仅有三所，都属于市级文物保护单

位，苏 氏书塾是其中之一。而佛山当地电视台在 2008年 8月 12日的报道中也

说，佛山市建设局公布禅城普君南改造第一期拆迁范围，佛山市二十七小和苏氏

书塾等区 域，会被保留不拆。 

  采写：本报记者 吴刚 实习生 邓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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